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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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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未办析产证明
前夫过世如何处理

我和前夫离婚的时候， 离婚协议上约定

房子属于我， 产权证也写的是我名字， 包括

贷款还款除了头一年是他还的剩下的都是我

还的， 有收据。 首付款我们一人一半。 但是

因为不知道要做析产证明， 现在卖房子发现

需要这个， 但前夫今年因交通意外过世了。

请问我该怎么办？ 曹女士

【解答】

曹女士，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不动

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

登记， 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并且， 该法第一

千一百二十二条规定，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

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 不得继承。 因此，

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不动产归属的

约定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一方仅

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对方主张履行房屋产权

变更登记的契约义务。 在不动产产权人未依

法变更的情况下， 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

属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

效力。

现您前夫因交通意外过世， 建议您可以

依据先前与其签订的离婚协议， 起诉您前夫

的继承人， 要求对方履行配合您做房屋产权

变更登记的义务。

老人财产给外人
是否合情合理

我的爷爷认了一个干女儿， 如今他明确

表示要把财产都给她， 而不给我父亲。 我父

亲和爷爷之间本来并没有太多矛盾， 但不如

爷爷和其干女儿走动多。 但爷爷如此做法让

我父亲难以理解， 双方关系如今闹得很僵。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邱先生

【解答】

邱先生， 您好！ 根据您所叙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具

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 行

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 意思

表示真实； （三）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同时， 该法

第六百五十八条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

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的赠

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

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

适用前款规定。 因此， 当您的爷爷明确表示

要把财产都给他干女儿的时候， 他是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 意识是清醒的， 并且他也

没有受到欺诈与胁迫， 亦没有无权处分了他

人的财产， 如果符合这些条件， 则爷爷作出

的意思表示是有效的。

休息期间脑出血
是否属于工伤

我父亲在建筑工地工作， 中午吃饭前的

休息时间突发脑出血， 当即昏迷， 经抢救目

前保住了生命， 但是以后都无法工作了。 工

地没有给工人购买保险， 我父亲自己一直买

的有农村医保。 请问这是否属于工伤？ 用人

单位需要承担目前的医疗费、 后期康复费用

以及误工费吗？ 张先生

【解答】

张先生， 您好！ 根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

据 《工伤保险条例》 （2010 修订） 第十五条

的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

（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

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三） 职工原在军队服

役， 因战、 因公负伤致残， 已取得革命伤残

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有

前款第 （一） 项、 第 （二） 项情形的， 按照

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职工

有前款第 （三） 项情形的， 按照本条例的有

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

保险待遇。 因此， 根据前述规定， 您父亲的

情况较难认定为工伤。 此外，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若您父亲疾病的发作是由于用人单位

过错导致的， 或者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则

您父亲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要求用人单位承

担医院的花费、 后期康复费用以及误工费等

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下大雨屋顶漏水
能否向物业索赔

我家住高层，前几天下大雨，屋顶漏水导

致天花板墙灰裂开掉落。物业今年刚做的顶层

防漏水， 但表示只能再修理一次顶层防水工

程，屋里的损失需自行解决。 请问屋内漏水造

成的损失可以向物业索赔维修吗？ 廖女士

【解答】

廖女士，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形， 依据

《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 物业服务人

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 妥善维修、

养护、 清洁、 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

内的业主共有部分， 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

基本秩序， 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

财产安全。 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

安、 环保、 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物业服

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 向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并且， 该法第

二百八十七条规定， 业主对建设单位、 物业

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业主侵害

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

责任。 您所住的高层， 前几天下雨， 因屋顶

漏水导致您家里的天花板墙裂开掉落。 虽然，

物业今年刚做的顶层防漏水， 但如果物业对

此次顶层防漏水工程没有尽到施工或者工程

验收等相关义务， 根据上述规定， 物业公司

是需要对您屋内漏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

吸毒被依法拘留
取保时间如何算

舅舅整天不务正业， 背着家人和别人一

起在酒吧吸毒， 现在被警察给依法拘留了，

家里人准备申请取保候审。 正在办理相关的

手续， 取保的时间算刑期吗？ 蔡先生

【解答】

蔡先生，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据

《刑事诉讼法》 （2018 修正） 第六十七条的

规定，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可

以取保候审： （一） 可能判处管制、 拘役或

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 可能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 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

危险性的； （三） 患有严重疾病、 生活不能

自理，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

羁押期限届满， 案件尚未办结， 需要采取取

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此，

取保候审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 是不能折抵

刑期的。

此外，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十

二条的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 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

元以下罚款： （一） 非法持有鸦片不满二百

克、 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

他少量毒品的； （二） 向他人提供毒品的；

（三） 吸食、 注射毒品的； （四） 胁迫、 欺骗

医务人员开具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 据您

所述， 您的舅舅是吸毒导致的拘留， 建议您

最好了解清楚案情， 毕竟行政处罚和刑罚是

不同的概念和结果的。

在职员工注册公司

能否当法定代表人

【详细解答】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认为， 根

据李先生所述的情况， 依据 《公司法》 （2018

修正） 第一百四十八条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挪用公司资金； （二）

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

开立账户存储； （三） 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未经股东会、 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 将公

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

担保； （四） 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

东会、 股东大会同意， 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

进行交易； （五） 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

意， 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

司的商业机会， 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

公司同类的业务； （六） 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

的佣金归为己有； （七） 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

（八） 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

公司所有。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十二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非公司

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

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

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

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 年；（三）担任破产

清算的公司、 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或者厂长、经理，对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破

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3 年； （四） 担任因违

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公司、 非公司

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

自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3 年； （五） 个

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 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同时， 依据 《公务员法》 第五十九条的规

定， 公务员应当遵纪守法， 不得有下列行为 ：

…… （十六）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

性活动， 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

务……

因此， 李先生想自己注册一家公司并成为

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李先

生目前所就职公司的性质， 如果该公司为国企，

且李先生被纳入公务员编制， 则李先生是不可

以在其他公司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兼任职务的，

也就不能成立新公司并担任新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规定成为法定代表人

的要求； 遵守上述 《公司法》 竞业禁止的相关

规定， 新成立的公司与当前公司的经营范围不

相同或者不相类似， 并且不存在关联交易； 李

先生现就职公司的内部章程及员工手册等劳动

规章制度对此没有限制性规定。

王丹律师表示， 李先生如果想开设公司 ，

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需要参考多种因

素及法律规定， 只有上述因素及法律规定都没

有对李先生的任职作出限制时， 或者李先生已

经取得现所在公司的同意和许可， 其方可新设

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事由】

李先生在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工作， 通过多

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了公司的中层， 公司福利和

待遇都相当不错。 李先生与公司的劳动合同中

注明： “员工任职期间不能与其他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 但并没有签订竞业协议。

如今， 李先生想自主创业， 但又不愿离开

现在任职的公司。 不过， 李先生表示， 自己自

主创业所涉行业与目前在职的公司没有利益冲

突。

不过， 在没有辞职的情况下， 注册一家新

的公司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这样的做法是

否合法， 李先生并没有太多的把握， 那到底该

怎么做才合适呢？

□记者 金勇

李先生是一名在职员工， 劳动合同中有写
明任职期间不能与其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但

没有竞业协议。 李先生现在想注册一家公司 ，

但不知道是否能成为注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律师分析认为， 李先生如果想开设公司 ，

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需要参考多种因

素及法律规定， 只有各种因素及法律规定都没

有对李先生的任职作出限制时， 或者李先生已

经取得现所在公司的同意和许可， 其方可新设
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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